测     绘    合    同

（GF—2000—0306）

   工程名称：天津市西青区2026年和美乡村建设项目测绘服务

合同编号： CL2025-1230            
国  家  测  绘  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制定

定作人（甲方）：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合同编号：CL2025-1230
承揽人（乙方）：天津市华倬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天津市

承揽人测绘资质等级：乙级                          签订时间：2026.1.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测绘范围（包括测区地点、面积、测区地理位置等）：

天津市西青区 2026 年和美乡村建设项目，该项目建设地点涉及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辛口镇、大寺镇，其中：王稳庄镇涉及建新村、小孙庄村、大侯庄村；辛口镇涉及第六埠村、水高庄村、大沙沃村、大杜庄村；大寺镇涉及青凝侯村。共涉及西青区 3 个镇，8 个行政村的基础配套设施以及王稳庄镇乡村产业配套设施“粮食冷藏库”和辛口镇沙窝萝卜“气调库冷链仓储基地”及其配套停车场。

 测绘内容：

测绘单位需对改造拟建建设所涉及区域，即3个镇、8个行政村范围内进行1:1000比例尺现势地形图测绘及现状地下管网测绘。

现势地形图面积约为1.35平方公里，对项目区内进行高程、构建筑物、现状道路、附属设施、电力通讯设施、水系、地貌土质、植被、桥涵等进行详细测绘，形成测绘现势地形图后提交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工作。

现状地下管网路由长度约为7公里，对新建雨污水管网区域内进行综合管线测绘，主要有给水、排水、燃气、通信等类型的管线，实际测绘需要综合管线，大概管网类型分为4个种类 7*4=28公里，管线附属物主要有各种窨井、阀门、消防栓、放水口、水表、污水蔑、入孔、支架、铁塔等，测绘出各种综合管线种类类型、埋深、准确位置。测绘后设计可根据实际现场情况进行规划设计，施工时施工方也可精准施工开挖建设，防止挖断现状管网造成损失，最终形成地下综合管网图后提交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工作。
第三条  测绘说明：

由于目前物探方法的局限性，一些特殊管线难以发现。包括：无附属物的非金属管线、导电性极差的新型管线、无井无感应信号的通信管线、未通电或弱电的电缆、深度过大或拉管顶管在测区没有出地的管线。

第四条  执行技术标准

	序   号
	标    准   名    称 
	标准代号
	标准等级

	1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1部分：1：500  1：1000  1 ：2000地形图图式》
	GB/T 20257.1－2017
	    国标

	2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
	CJJ/T73-2010
	行标

	3
	《城市测量规范》
	CJJ/T8-2011
	行标

	4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
	GB 50289-98
	国标


其他技术要求：

  无

第五条  测绘工程费：

取费依据：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财建[2009]17号颁布收费标准。

取费项目及工程总价款：
注：最终测绘工程款为238900.00元（大写：贰拾叁万捌仟玖佰元整），取费项目详见附件《工程测绘预算书》。

第六条   甲方的义务

1、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 日内向乙方提交有关资料。

自接到乙方编制的技术设计书之日起 3日内完成技术设计书的审定工作，并提出书面审定意见。

应当保证乙方的测绘队伍顺利进入现场工作，并对乙方进场人员的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4、甲方保证工程款按时到位，以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

5、允许乙方内部使用执行本合同所生产的测绘成果。
第七条   乙方的义务

1、自收到甲方的有关材料之日起 3日内，根据甲方的有关资料和本合同的技术要求完成技术设计书的编制，并交甲方审定。

2、自收到甲方对技术设计书同意实施的审定意见之日起 3日内组织测绘队伍进场作业。

3、乙方应当根据技术设计书要求确保测绘项目如期完成。

4、测绘成果的所有权及知识产权归属甲方所有。

未经甲方允许，乙方不得将本合同标的的全部或部分转包给第三方。

6、测绘项目完成工期

至进场日起十日提交最终成果。

7、对乙方所提供的测绘成果的质量有争议的，由测区所在地的省级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裁决。其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8、对乙方测绘成果的所有权、使用权和著作权归属的约定：

归甲方所有。

测绘工程费支付日期和方式

该项目待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批复后支付合同金额的50%，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金额的50%;具体支付时间以财政资金到位时间为准，如该项目未被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批复，不予支付。如乙方在付款前未提供甲方认可的发票，甲方有权不支付工程费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第八条

乙方根据法律法规及技术设计书的要求向甲方交付全部测绘成果。（见下表）

	序号
	成      果     名     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1
	现状地形图
	纸质
	3份
	

	2
	现状综合管线图
	纸质
	3份
	

	3
	电子数据光盘
	电子
	1份
	


乙方向甲方交付约定的测绘成果 3份。甲方如需增加测绘成果份数，需另行向乙方支付每份工本费  /  元。

第九条    乙方违约责任

1、合同签订后，如乙方擅自中途停止或解除合同，乙方应向甲方双倍返还定金。双方没有约定定金的，乙方向甲方赔偿测绘工程款的 10%。并归还甲方预付的全部工程款。

2、在甲方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条件，并且保证了工程款按时到位，乙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日期提交测绘成果时，应向甲方赔偿延期损失费，每天的延期损失费按合同约定的测绘工程款的  1 %计算。因天气、政府行为、甲方提供的资料不准确等影响测绘作业的客观原因造成的工程延期，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3、乙方提供的测绘成果质量不合格的，乙方应负责无偿予以重测或采取补救措施，以达到质量要求。因测绘成果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而又非甲方提供的图纸资料原因所致）造成后果时，乙方应按测绘工程费金额承担违约金并对甲方因此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于甲方提供的图纸资料原因产生的责任由甲方自己负责）。返工周期为 1 天，并向甲方提供测绘成果，并按本条第2款的约定承担拖期损失费。 

4、对于甲方提供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以及属于甲方的测绘成果，乙方有保密义务，不得向第三人转让、披露，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本合同测绘工程款的20%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

5、乙方擅自转包本合同标的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要求乙方偿付测绘工程款20%的违约金。

第十条   由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双方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协商处理。

第十一条   其他约定：  无

第十二条   本合同执行过程中的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友好协商的态度加以解决。双方协商一致的，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三条   因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或由双方主管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四条   附则

本合同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即生效，全部成果交接完毕和测绘工程费结算完成后，本合同终止。

本合同一式 4 份，甲方 2 份，乙方 2 份。

附件：《工程测绘预算书》
定作人名称（盖章）：                   承揽人名称（盖章）：

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委委员会           天津市华倬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定作人住所：天津市西青区柳口路10号    承揽人住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榕苑路7号3-****
邮政编码：300380                       邮政编码：300392
联 系 人：强兆岩                       联 系 人：王杰
电    话：022-27397933                 电    话：155****9949
传    真：                            传    真：

E——Mail：                           E——Mail：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银行帐号：************
法定代表人：林小琳                    法定代表人：陈卓
签字：                                 签字：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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